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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1.1-2009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

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市楼宇科技研究会、上海广慧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东浩兰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鲁能集团（都城伟业

集团）、上海市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戴晓波、张家春、郭际冬、钱平雷、杨木

旺、项莉、朱文生、李强、赵俊、赵洋、徐和芬、孙德初、李

华、陆晓丹、濮立松、周建成、叶梅、姜国俭、刘汇天、李枫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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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防疫标准 

1  范围 

1.1 为贯彻中国防疫重要要求，积极发挥楼宇或园区为单元的防疫控疫作用，规

范楼宇防疫常态管理方式，实现楼宇健康及防疫管理性能提升，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商务办公楼宇、科创孵化楼宇、

总部楼宇及办公综合楼宇等商办楼宇或园区运维管理。 

1.2 本标准规定了楼宇科技防疫常态管理的基本保障及分级管理措施指南与评价。 

1.3 楼宇防疫常态管理除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政策和标

准的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

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是新版本（包括所

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关于印发公共场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卫生防护指南的通知》（肺炎

机制发〔2020〕15 号）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办法》（卫监督发[2006]53 号）、 

《办公建筑运行管理和使用的应急措施指南》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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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楼物业管理区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操作指引》

T/CPMI005-2020 

《办公室建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运行管理应急措施指南》（T/ASC08） 

 

3  术语与定义 

3.1 商办楼宇  

“商办楼宇”即商务办公楼宇，指提供各种商务活动、办公活动的楼宇。“商

办楼宇”是用于商业服务用的办公楼、写字楼的通称，主要包含办公室、展示厅、

会议厅、洽谈室等房间。 

3.2 商务园区 

商务园区是指从事高科技和研发、具有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无污染企业和

机构的经营场所，商务园区的发展与产业发展紧密相连。 

3.3 科技防疫 

科技防疫是指采用科学技术手段从管理、医疗等层面协助相关单位、人员高

效率的开展预防疫情的工作。 

3.4 常态管理 

常态管理是指在强调人道主义的前提下，实现持续和谐发展的管理理论，坚

持“以人为本”，建立有效的常态化运行机制，按照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人负

责、凡事有人检查、凡事违章必究的原则和责任意识。 

3.5 科技防疫预案 

科技防疫预案是指相关单位、人员通过采用科学技术手段从硬件设施设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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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服务等层面预先制定的预防疫情的合理方案。 

3.6 常态机制评价 

常态机制评价是指根据管理对象的特点所建立起来的具有针对性、原则性，

并遵循常态机制的指标评价体系。 

 

4  管理目的 

开展楼宇科技防疫常态管理，其主要目的是： 

4.1 总目标 

实现商办楼宇及园区内疫情管控自我预防，疫病情况早发现、及时处理。 

4.2 分情景目标 

已建成商办楼宇或园区满足防疫常态管理基本要求情况下，采取临时措施实

现楼宇疫情可防可控，或通过科技更新改造既有建筑实现疫情可防可控常态功能。

新建商办楼宇或园区在建设中嵌入科学疫情可防可控常态化功能。 

 

5  基本规定 

5.1 管理主体明确 

商办楼宇或园区应具有明确的管理主体，能够直接指导或负责商办楼宇或园

区的日常事务。 

 

5.2 具有防疫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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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办楼宇或园区应具有操作性强的防疫预案，能够实现发生疫情时可按照预

案实施管理。防疫预案中应明确防疫组织、防疫物资和经费保障、防疫流程管控、

进出控制、消毒方案、人员防护、紧急状态处理及消息传递等保障性内容。 

 

5.3 建立沟通渠道 

商办楼宇或园区管理主体应与楼宇/园区内客户以及所在城市的防疫机构、

医疗卫生机构建立沟通渠道。 

 

6  环境控制 

6.1 空气 

（一）基准要求 

商办楼宇/园区内室内空气中甲醛、TVOC、苯系物等有毒害污染物浓度控

制，室内空气含菌量控制以及室内温湿度控制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

量标准》GB/T18883 的要求。 

 

（二）优化要求 

（1）商办楼宇/园区内有睡眠、休憩需求的公共场所，室内空气细菌总数不

应大于 1500CFU/m³或 20CFU/皿，其他场所室内空气细菌总数不应大于

4000CFU/m³或 40CFU/皿。 

（2）新风以及建筑的所有补风应直接从室外清洁之处采取并直接接入空调

机组之中。对有睡眠、休憩需求的公共场所，室内新风量不应小于30m³/（h·人）；

其他场所室内新风量不应小于 20 m³/（h·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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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优先采取开窗自然通风方式，在保证合适的室温前提下，尽量加大新

风的通风换气量。有可开启外窗的房间，应开启或间歇开启一定数量的外窗。 

 

6.2 水 

（一）基准要求 

生活饮用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或上

海市地方现行标准《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DB31/T 1091 的要求。非传统水源、

游泳池、采暖空调系统、景观水体等的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要求。 

 

（二）优化要求 

（1）生活饮用水中菌落总数应小于 100CFU/ml。人工泳池水体中菌落含量

应小于 200CFU/ml，且应不得检出大肠菌群。 

（2）集中生活热水系统供水温度不低于 55℃，高温消毒应保证最不利点水

温不低于 60℃，持续时间不应小于 1 小时，配水点处水温不应低于 45℃；避免

水温处于 25℃~45℃，防止军团菌繁殖。 

（3）宜定期组织对各项供水做检测，频率每两月一次以上，水质检测应委

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 

（4）应保障卫生间、茶水间等公共用水区域已用水、污水等排水通畅；所

在城市疫情一级响应期间应关闭中水、雨水处理系统，采用自来水替代。景观水

景设施宜关闭并放空。 

 

6.3 垃圾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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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准要求 

制定并执行污染物排放管理制度文件、垃圾管理制度、垃圾分类收集管理制

度，由专业人员管理。厨余垃圾和办公楼固体废弃物、医务室垃圾等应按垃圾分

类标准进行分类收集、暂存。 

 

（二）优化要求 

（1）规划合理的垃圾固废收集线路，确保垃圾固废收集工作高效安全，减

少垃圾收集线路与主要人流流线交叉。 

（2）垃圾收纳容器设置数量、质量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分配容器具有便于

识别的标识；设置废弃口罩、防护用具等专用卫生垃圾收集容器。 

（3）垃圾暂存点应达到日收日清，并每日进行定时清洗消毒。 

（4）垃圾站（间）等垃圾存放场所应设有冲洗和排水设施，应制定专人定

期进行冲洗、消毒杀菌，并进行清洗消毒日志记录。 

 

6. 4 接触安全 

（一）基准要求 

商办楼宇或园区中，对于公共接触环境中公共用品用具细菌等控制应满足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GB37488-2019 及其他现行国家标准的要求。       

                                                                                                                                                                                                                                                                                                                                                                                                                                                                                                                                                                                                                                                                                                                                                                                                                                                                                                                                                                                                                                                                                                                                                                                                                                                                                                                                                                                                                                                                                                                                                                                                                                                                                                                                                                                                                                                                                                                                                                                                                                                                                                                                                                                                                                                                                                                                                                                                                                                                                                                                                                                                                        

（二）优化要求 

（1）商办楼宇或园区的公共空间中，电梯按键、水龙头、拉门等可能频繁

与人手接触设施旁应具有纸巾、手套等能够避免直接接触的物品和免洗消毒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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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2）公共空间中常接触设施应加强保洁和消毒，采用 250mg/L 有效氯的

含氯消毒液或含溴消毒剂擦拭消毒，清洁与检查频次不应小于 1 次/2h，不应少

于 3 次/d。 

（3）有条件的商办楼宇或园区内应尽量采用智能化无接触设施，如语音及

手势控制电梯、面部识别门禁、感应水龙头等，达到人员进入楼宇或园区的公共

区域实现无接触。 

 

7  资源要求 

7.1 人员 

（一）基准要求 

商办楼宇或园区内应明确防疫指挥和操作组织机构主体，并具有满足防疫工

作的人员。工作人员身体状态和卫生健康习惯良好，持健康证上岗。 

 

（二）优化要求 

（1）商办楼宇或园区的管理主体宜成立以高层管理者为组长的疫情防控指

挥部。并针对防疫管理中各项要求成立指挥及工作团队。疫情防控指挥部负责按

指南要求，制定商务楼宇/园区防疫常态管理措施和指导意见。现场指挥团队可

由楼宇或园区物业项目经理和物业服务委托方总负责人来负责。协调防疫工作的

分工、现场管控及异常处理等。 

（2）商办楼宇或园区中应具有满足防疫常态管理各类工作的人员，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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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应经过防疫知识培训，具有培训结业证书，熟悉防疫工作中各类流程和要求。 

（3）宜设置 1-2 名具有相关资质证书的防控指导工作专员，及时准确为一

线防疫及紧急情况提供防疫作业标准和规范指导支持。 

 

7.2 物资要求 

（一）基准要求 

应常备具有使用效用的消毒液（包含 84 消毒液、含氯消毒剂、75% 酒精、

免洗洗手液等），满足楼宇/园区日常使用量。 

 

（二）优化要求 

（1）常备有效的消毒物资除满足楼宇/园区日常使用量外，还应按照满足楼

宇/园区 7 天使用量储备。 

（2）应常备满足楼宇/园区中工作人员使用的防护用具，包括医用口罩、护

目镜、测温仪、手套等；并应按照满足楼宇/园区 7 天使用量进行储备。 

（3）应储备满足楼宇/园区工作人员 5 天需要的饮用水和速食，以供应急时

使用。 

 

7. 3 设备要求 

7.3.1 通风设备 

（一）基准要求 

（1）通风设备应满足《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办法》卫监督

发[2006]53 号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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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风设备应满足《办公建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运行管理应急措施

指南》（T/ASC08-2020）要求。 

（3）运维管理者应摸清通风空调系统的特点和设备现状、服务区域的要求，

进行整理存档。 

 

（二）优化要求 

（1）采取风机盘管/多联机空调/分体式空调/冷梁及辐射系统+新风系统的

房间，新风空调系统应全部投入正常运行，并开启相应的机械排风系统； 

（2）常备空气消毒机、空气净化器等楼层 2 台以上；无法自然通风且不被

新风系统覆盖，无法机械排风的区域，可利用高效能空气净化器进行紧急处理，

分量不小于每小时 6 次换气次数，长时间无法满足新风排风的区域应暂时封闭。 

（3）具有通风（新风与排风）功能的房间，通风系统应根据房间使用时间

提前 1 小时开启，延后 1 小时关闭。 

（4）定期检查所有通风、空调设备和主要配件的运行状态。每日检查室外

取风口附近是否存在杂物及污染堆积的情况，并及时处理。如发现通风设备中存

在含菌量超标准情况，应立即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进行清洗和消毒。应每周对运

行的集中空调系统的开放试冷却塔、过滤网、净化器、封口、空气处理机组等设

备或不见进行清洗、消毒或者更换。 

（5）检查新风取风口位置，不直接取自室外时应作整改，否则停用。新风

口应远离排风口、污废水管透气口等污染源 10m 以上，不满足要求时，应在系

统中设置中效及以上过滤器。 

（6）在空调房间、空调送风系统以及空调机房内，不应采取任何“化学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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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消毒”的方式；在没有确切依据或医疗专家意见的情况下，不宜在空调通风系

统中安装紫外灯。 

 

7.3.2 给排水设备 

（一）基准要求 

（1）所有生活饮用水系统与非生饮用水系统连接处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 的规定。 

（2）水池、水箱等出水设施应按照主管部门要求定期清洗、消毒。既有生

活饮用水储水设施后宜消毒设施，消毒设施应定期检查、维护，保证正常工作。 

（3）给排水设备应满足《办公建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运行管理应急措

施指南》（T/ASC08-2020）要求。 

 

（二）优化要求 

（1）给水水池、水箱等储水设备以及配水出水点应定期清洗消毒，每半年

至少一次。并定期进行含菌量检测，如发现含菌量超标准、水质不合格等情况，

应立即进行清洗和消毒，及时排查污染原因。当管道直饮水水质不符合要求时，

应停止使用。 

（2）排水设备中每个用水器具都通过一个水封装置与下水管道隔开，阻断

下水管道内的污染气体进入室内。并应定期对水封进行注水检查，保持水封有效。 

（3）对所有卫生器具、地漏排水管道的存水弯进行检查。当卫生器具、地

漏排水无存水弯或水封深度不满足 50mm 的要求时，应进行整改或封闭，封闭

可采用塑料布、封箱胶带等方法，并要求完全覆盖，但不可阻塞排水管道。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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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包括：洗脸盆排水管、洗涤池排水管、便器排水管、地漏排水管、室内排水

沟与室外排水管道连接处、其他排水点的排水管。 

（4）不使用的排水点应暂时封闭，洗车点等潮湿空间应做好通风，定期消

毒。 

（5）使用市政再生水作为建筑中水水源的建筑，在疫情期间应关闭市政再

生水来水，以自来水替代。对采用生化处理工艺的中水处理站，设施开口部位应

进行消毒。擦拭可采用 250mg/L 有效氯的含氯或含溴消毒剂，喷洒可采用有效

浓度氯浓度 500-800mg/L 的含氯消毒液，有条件的应附加采用紫外线灯照射。 

（6）楼内设置卫生管理员，并对卫生间及其卫生洁具的清洁情况进行定期

检查、及时处理。清洁与检查频次不宜少于 1 次/2h，不应少于（2~4）次/d。 

 

7.3.3 监测设备 

（一）基准要求 

商办楼宇及园区监测设备应符合我国现行相关标准要求。 

 

（二）优化要求 

（1）增设空气质量监测设备，检测空气质量、含菌量、颗粒物浓度；空气

质量检测设备具有存储一年的监测数据和实时显示功能，与室内空气质量调控设

备组成自动控制系统，具备主要污染物浓度参数限值设定越限报警等功能。 

（2）增设水质监测设备，在线监测各类水水质、含菌量等，并实时公开数

据，超标警报功能。 

（3）增设温湿度监测设备，建立实时的温湿度监控系统，超标警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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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历史温度数据。 

（4）增设人员体温监测设备，出入口红外体温监测，超标警报。 

（5）增设人流密度监测设备，建立实时的人流密度监控系统，超标警报。 

（6）增设 AI 画面识别等技术，对监控中公共场所或重要场所中未带口罩以

及可疑人员进入等进行记录并提示预警。 

 

7.3.4 净化设备 

（一）基准要求 

商办楼宇及园区净化设备应符合我国现行相关标准要求。 

 

（二）优化要求 

（1）紫外灯合理布置。按国家卫生部颁布的《消毒技术规范》第 3 版规定，

室内悬吊式紫外线消毒灯安装数量（30W 紫外线灯，在垂直 1m 处辐射强度高

于 70μW/cm2）为平均每立方米不少于 1.5W。 

（2）设置消毒机。根据消毒机的工作参数，在考虑紫外灯合理布置的情况

下，布置消毒机。 

（3）设置风淋净化设备。根据风淋净化设备的工作参数，在考虑紫外灯合

理布置的情况下，布置风淋净化设备。 

 

8 过程管理 

8.1 出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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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要求 

每个常开出入口都应设置检查岗或检查设备等。人员进出出示健康码，测量

温度，通过消毒区，信息登记。车辆进出，内部员工车辆需确认车牌、人员；外

部车辆需登记确认车牌信息、车主信息、车主健康情况等，并通过消毒区，车辆

人员主动出示健康码，测量温度，信息登记。 

 

（二）优化要求 

（1）内部人员：在进入楼宇前完成以下流程：经过红外线测温通道，通过

消毒区，以可识别信息的门禁卡或者刷脸进入，并与人员初次填写信息联动，一

员一档。 

（2）外来访客：在进入楼宇/园区前完成以下流程：经过红外线测温通道，

通过消毒区，确认健康码，管理部门通知被访单位，被访单位远程确认进入，配

合填写临时访问登记表单，管理部门授予临时权限，以可识别信息的临时门禁卡

或安保人员代开进入，出楼时归还临时门禁卡。 

（3）初次进入楼宇、园区的内部人员：在进入楼宇/园区前完成以下流程：

经过红外线测温通道，通过消毒区，确认健康码，管理部门通知被访单位，被访

单位远程确认进入，配合填写内部人员登记表单，建立楼宇（园区）个人健康档

案信息，管理部门授予门禁卡权限或录入人脸信息，以可识别信息的门禁卡或刷

脸进入。 

（4）车牌录入：内部员工车辆：车辆通过消毒区，车辆人员主动出示健康

码，测量温度，登记备案车牌，确认车主信息、健康状态及车主去向。外部人员

及临时来访车辆：车辆通过消毒区，车辆人员主动出示健康码，测量温度，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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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车牌，确认车主信息、健康状态及车主去向，管理部门通知被访单位，被访

单位远程确认后，配合填写临时访问登记表单，方可进入。 

（5）对从重点地区返回的人员，在经核酸检测为阴性后，且要完成 14 天居

家健康观察，初次进入需补充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被访单位、楼宇或园区管理

单位确认，方可进入。 

（6）完成以上流程后，佩戴口罩方可进入，不带口罩或拒绝配合消毒登记

的人员禁止进入。 

（7）外卖、快递物品等投递至指定区域，物品存放区实时管理，物品经消

毒后进入。 

（8）门岗、监控室为保安人员进出重点区域，每日使用消毒液清洁消毒至

少两次。门岗工作时必须戴上一次性手套及口罩，每四小时更换一次，废弃手套

及口罩丢入门口专用废弃口罩垃圾桶。摘戴手套前后按照七步洗手法洗手消毒。 

 

8.2 客户服务 

8.2.1 维修 

（一）基准要求 

建立防疫专项检查线上台账，定期检查维修。 

 

（二）优化要求 

（1）维修人员定期检查维修，并建立台账日志。 

（2）维修人员入楼/园区检查前须按照“外访来客”要求出入管理。 

（3）维修过程中，维修人员须全程佩戴口罩等防护装备，并负责处理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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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 

（4）工作人员应随时进行手部清洁。采用流动水源洗手或使用速干手消毒

剂，有肉眼可见污染物时，应使用洗手液在流动水下洗手。作业前、作业后和污

染时均需使用消毒洗手液。 

（5）楼宇内部员工可线上向楼栋管理部门申请报修，楼栋管理部门及时按

需调配人员进行维修。 

 

8.2.2 入驻及退租 

（一）基准要求 

入驻：入驻信息登记备案（企业情况、员工情况、员工健康情况）；退租：

完成退租流程、搬离检查、信息停用。 

 

（二）优化要求 

（1）新入驻的企业应按照楼栋管理部门要求线上办理入驻手续，并建立防

疫专项档案，包含企业情况、员工情况、员工健康情况。 

（2）新入驻的企业员工应按照初次访问要求人员要求完成楼宇出入控制流

程。 

（3）新入驻的企业应进行自行完成消毒等防疫工作，经楼宇管理部门检查

确认后方可进行办公。 

（4）退租的企业应自身完成物品、防疫检查工作，由管理部门确认无误。 

（5）退租的企业可按照楼宇管理部门要求线上办理退租手续。防疫专项档

案留予楼栋管理部门备案，并注销楼宇进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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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若有二次装修要求的企业，应向楼宇管理部门线上申请二次装修，涉

及材料人员进场，需补充车辆报备。 

（7）二次装修过程中，装修人员须按照“外访来客”要求出入管理，工作

人员应随时进行手部清洁。采用流动水源洗手或使用速干手消毒剂，有肉眼可见

污染物时，应使用洗手液在流动水下洗手。作业前、作业后和污染时均需使用消

毒洗手并全程佩戴口罩等防护装备，处理装修垃圾。最后由管理部门检查复核确

认无误后方可交接。 

 

8.2.3 公共活动 

（一）基准要求 

举办公共活动，先向楼宇管理方提交活动预按，明确活动人数规模；活动场

所应预先清洁消毒，参与活动人员应出示预约信息或受邀信息，按照外部人员入

楼程序进入，活动后对活动举办空间进行消毒。 

（二）优化要求 

（1）举办活动可提前在楼宇中公布，明确活动人数上限，并提前左后紧急

防疫预案。 

（2）举办活动区域可与楼宇中其他区域隔离，活动出入口与楼宇日常办公

出入口分开管理。 

（3）活动中可实时监控人流密集程度，并进行超流量预警和提示。 

（4）楼宇中提供公共型线上会议或线上举办活动的设备设施。 

（5）活动中工作人员与参会人员均按照外部人员进入楼宇的流程进行健康

情况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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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宇员工午间就餐宜按照楼栋顺序安排各楼层分批、错峰出入，减少

逗留时间。 

 

8.3 紧急措施 

（1）入楼之前若发现疑似病例，禁止入楼，及时对其临时隔离，并上报市

防疫医院对其进行专业隔离观察。 

（2）楼宇内若发现发热、干咳、乏力等异常症状的人员，带到临时隔离区，

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向市防疫医院进行报告，配合做好后续处置工作。 

（3）若楼宇内出现确诊病例，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暂时关闭楼宇，与市内

相关防疫机构联系，做好人员健康排查、隔离和信息追踪和空间消毒等后续措施。 

 

9  信息接口 

9.1 防疫信息联动 

（一）基准要求 

楼宇出入管理与城市健康码联动，楼宇人员信息登记与城市防疫管理系统联

动，人员信息纳入城市健康、防疫大数据。 

 

（二）优化要求 

（1）对楼宇中管理和工作人员、进入楼宇内材料及物品进行人员轨迹、物

品及材料来源和轨迹记录，实现可溯源。 

（2）定期了解楼宇内工作人员、客户人员健康状态，设置健康咨询服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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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宇内积极公布疫情最新情况和信息，展示防疫地图，普及防疫知识，

引导楼宇中客户和人员避开高风险区域，采取科学有效的防疫措施。 

 

9.2 健康城市联动 

（1）楼宇内具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卫生防疫站。 

（2）楼宇内建立健康防疫大平台，对楼宇中各项设施和健康防疫管理进行

集成，收集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和应用。 

（3）楼宇管理方通过有效措施，提高楼宇内客户职业健康检查覆盖率和健

康企业覆盖率。 

（4）楼宇内积极引入无人药房、智能健康服务平台、健康信息咨询平台等

智能化健康管理设备。 

 

10  评估分级 

可依照本标准中措施要求对楼宇防疫管理情况进行评估。本标准中防疫措施

可适用于智慧楼宇健康评估。 

 

10.1 评估对象 

评价应以全装修的建筑群、单栋建筑为评价对象。综合评价应在建筑工程竣

工后进行。建筑未竣工前，可在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完成后，进行预评价。 

 

10.2 申请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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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评价方应对参评楼宇进行技术分析，合理确定设计方案和运行方案，并

应在评价时提交相应分析、测试报告和相关文件。申请评价方应对所提交材料的

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10.3 评价机构义务 

应对申请方提交的分析、测试报告和相关文件进行审查，出具评价报告，确

定等级。已竣工建筑（运营评价建筑）应通过现场验证。 

 

10.4 评价方法 

评价对象应满足基本规定要求，根据环境控制、资源要求、过程管理、信息

接口四个维度的具体要求进行评分。 

评价指标体系四类维度指标总分均为 100 分。四类维度指标各自的评分项

得分为 W1、W2、W3、W4；智慧健康楼宇评价的总得分按照四类维度评分乘以

每类维度权重（q1~q4）的总和计算。 

计算公示为： 

∑W=W1q1+W2q2+ W3q3+ W4q4 

表格 1  评分权重表 

维度 环境控制 资源要求 过程管理 信息接口 

符号 q1 q2 q3 q4 

权重 35% 25% 20% 20% 

 

按照综合评分分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一星级评分为 60 分—7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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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星级评分为 70—80 分；三星级为 80 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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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楼宇防疫综合评分表 

表格 2 综合评分表 

工程项目名称  

申请评价方  

评价阶段 
未运营预评估 

对象类型 
单独建筑 

已运营评估 建筑群（园区） 

项目基础 

项目管理主体  

项目防疫预案  

建立联系情况  

评价维度

（权重） 
评价因子 指标 评分 

环境控制

（35%） 

空气 
基准要求  

优化要求  

水 
基准要求  

优化要求  

垃圾固废 
基准要求  

优化要求  

接触安全 
基准要求  

优化要求  

资源要求

（25%） 

人员 
基准要求  

优化要求  

物资要求 
基准要求  

优化要求  

设备要求 

通风设备 
基准要求  

优化要求  

给排水设备 
基准要求  

优化要求  

监测设备 
基准要求  

优化要求  

净化设备 基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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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要求  

过程管理

（20%） 

出入控制 
基准要求  

优化要求  

客户服务 

维修 
基准要求  

优化要求  

入驻及退租 
基准要求  

优化要求  

公共活动 
基准要求  

优化要求  

紧急措施 
基准要求  

优化要求  

信息接口

（20%） 

健康信息联动 
基准要求  

优化要求  

防疫情况联动 
基准要求  

优化要求  

健康城市联动 
基准要求  

优化要求  

总得分  

防疫楼宇等

级 
 

评价结果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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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

如下： 

1）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2）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3）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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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和指导性文件名录 

《关于印发公共场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卫生防护指南的通知》（肺炎机制

发〔2020〕15号）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办法》（卫监督发[2006]53号）、 

《办公建筑运行管理和使用的应急措施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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